《行政复议流程图》

松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制

提起行政复议（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，但法律规定超60日的除外）


审查











申请人一并提出对本法第7条所列规定的审查











有权处理的作出处理











不予受理











7日内











对属于其它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，转送有关行政机关，并告知当事人。











60日后











5日内











无权处理转送有权机关处理











60日内











有权机关


作出处理











15日内











提起


行政


诉讼











7日内











受理并将复议申请书或行政复议笔录复印件送被申请人











10日内











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辩，并提交当初作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











43日内


（法律规定少于60日的按法律规定）











作出行政复议决定











情况复杂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，经复议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不超过30天











作出行政复议决定











10日内











7日内











申请人一并提出对本法第7条所列规定的审查











